終身學習課程實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要點第四點、第五點、第六點修正規定
四、申請開設終身學習課程補助之申請時程、申請文件及申請程序：
(一)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所屬者：
1.補助其所屬機關（構）及單位者：
(1)申請時程：於本部公告之期程內。
(2)申請文件：應填具申請書，擬訂終身學習課程計畫（應記載其內容、師資、地點、期程、經費明細及預期效益）及檢附符合所開設終身學習課程之相關文件、資料。
(3)申請程序：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初審並彙整後，向本部提出。
2.補助其所屬非營利機構及團體者：
(1)申請時間：於前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受理申請。
(2)申請文件：應填具申請書，擬訂終身學習課程計畫（應記載其內容、師資、地點、期程、經費明細及預期效益）及檢附符合所開設終身學習課程之相關文件、資料。
(3)申請程序：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初審並彙整後，向本部提出。
(二)前款以外之其他終身學習機構申請補助者：
1.申請時間：於前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受理申請。
2.申請文件：應填具申請書，擬訂終身學習課程計畫（應記載其內容、師資、地點、期程、經費明細及預期效益）及檢附符合所開設終身學習課程之相關文件、資料。
3.申請作業：申請期限內（以郵戳為憑），將申請文件及資料函送本部。
五、補助終身學習機構開設終身學習課程之補助基準：  
(一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所屬者：
1.補助其所屬機關（構）及單位者，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規定，將依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如下：
(1)財力級次屬第一級者，最高補助比率為核定計畫項目總金額百分之七十。
(2)屬第二級者，最高補助比率為核定計畫項目總金額百分之七十五。
(3)屬第三級者，最高補助比率為核定計畫項目總金額百分之八十。
(4)屬第四級者，最高補助比率為核定計畫項目總金額百分之八十五。
(5)屬第五級者，最高補助比率為核定計畫項目總金額百分之九十。
2.補助其所屬非營利機構及團體者，不超過核定計畫項目總金額百分之五十；同一終身學習機構每年至多補助二案，且合計金額不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。
(二)補助對象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之計畫，計畫補助款之分攤款，高於其財力級次應編列者，本部得予以獎勵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因客觀事實經本部認定確無法足額編列計畫分攤款，致影響計畫推動者，本部得於最高補助比率不超過百分之九十之原則下，酌增計畫補助款。
(三)非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所屬者：不超過核定計畫項目總金額百分之五十；同一終身學習機構每年至多補助二案，且合計金額不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。
(四)終身學習機構配合本部終身學習政策，推動相關學習課程者，得依本部公告之條件、內容、程序及期程，專案申請補助，不受前點所定期程及前款規定之限制。
(五)終身學習機構申請補助開設之課程，其參與者之二分之一以上應為第二點所定之適用對象。
(六)終身學習機構就同一終身學習課程之經費項目，已取得其他政府機關補助者，不得依本要點重複申請補助。
(七)計畫經費項目編列應依本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，且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，不得挪用。
(八)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，或經部分刪減，本部得依審議結果調整經費或進行協商。
六、核定開設終身學習課程補助之審查作業：
(一)審查程序：審查程序分為初審及複審二階段；申請文件未符合本要點規定者，不予進行複審：
1.初審：
(1)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所屬者：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初審並彙整，就申請文件完備與否進行初審。
(2)前款以外之其他終身學習機構申請補助者：由本部就申請文件完備與否進行初審。
2.複審：本部得邀請專家學者以審查會議或書面審查方式為之，並得視需求請申請單位到場說明。
(二)審查原則：
1.計畫可行性。
2.經費合理性。
3.執行能力及前一年執行績效。但首次申請者，免予審查前一年執行績效。
4.課程內容依本辦法第三條所定終身學習課程範圍為原則。
5.本部重要政策推動事項。
